
关于做好2021年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工

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陕西普通高等学校申请新增列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及专业审核

办法》（陕学位〔2014〕1 号）要求，为确保我校 2021 年新增学士学位授

权专业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 2021 年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工作安排如

下：

一、申请学士学位授予权专业

金融工程（专业代码：020302，学科门类：经济学，申请授予经济学

学士学位）

学前教育（专业代码：040106，学科门类：教育学，申请授予教育学

学士学位）

二、评审组织

1.成立专家评议组

（1）聘请校内外具有较高学术造诣与教学管理水平，评审经验丰富、

客观公正的专家组成专家评议组。

（2）专家评议组成员由教务处负责，统一安排聘请。专家评议组由

5-7 人组成，原则上应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，聘请校外专家人数在三分之

二以上并具有正高级职称。

2.评审程序

（1）教务处下发《关于做好 2021 年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工作

的通知》及《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评审指标体系》（见附件 1）（以下



称“指标体系”）。

（2）申请学士学位授予权专业所在二级院依据“指标体系”开展自查，

并认真填报《申请学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

（3）学校组织召开评审会议，评审会议具体内容如下:

①专家评议组听取申请学位授予权专业自评情况汇报，并就有关问题

提问答疑。

②专家评议组评阅申报材料，抽查教学档案。

③查看专业实验室、图书资料、学业考核等相关资料；

④召开教师、管理人员和应届毕业生代表座谈会，了解情况，听取意

见。

⑤专家评议组集中讨论、评议，形成评审意见，并进行投票表决。

⑥专家评议组向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及相关二级院反馈专业评审见，互

相交流，达成共识，促使整改。

三、工作进度安排

1.申请材料审核及定稿。相关专业将材料报送教务处教务科，教务处

组织专家对材料进行最后审核，反馈修改意见，形成最终定稿。

2.开展自评自查。相关专业所在二级院按照教研室、学院分步进行自

查，认真对照《申请学士学位授予权专业评审指标体系 》，对专业建设、

师资队伍、教学条件、课程建设、实践教学、质量管理、学风建设、教学

质量评价以及教学档案进行认真的自评自查。并做好专业汇报材料的准备

工作。

3.组织专家预评。教务处组织校内专家按照评审程序对申请专业进行



预评，并提出整改意见。

4.严格整改复查。申请专业结合预评中专家意见进行认真梳理， 制定

整改方案并认真落实，由教务处组织专家复查。

5.正式评审。由教务处聘请校内外专家对申请专业进行正式评审。

6.审核评审结果并公示。将专家评审意见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

意后并公示。

7.上报评审结果。将学校审核意见上报省学位委员会审批。

四、材料报送要求

2021 年申请学士学位审核工作材料报送要求如下：

①《申请学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一式三份。

②申请学士学位授予权专业自评报告，一式三份。

3.申报时间及地点

请相关学院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之前，将《申报书》（一式三份）、

《自评报告》（一式三份）统一报送至教务处教务科（行政楼 101 室）。

联系人：刘妍

联系电话：38116040

附件【1.申请新增列为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评审指标体系.doc】

附件【2.申请学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申报表.doc】

陕西服装工程学院

2021 年 3月 9 日

https://jwc.csiic.com/system/_content/download.jsp?urltype=news.DownloadAttachUrl&owner=1559830404&wbfileid=3848891
https://jwc.csiic.com/system/_content/download.jsp?urltype=news.DownloadAttachUrl&owner=1559830404&wbfileid=3848892


附件 1：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本科专业评审指标体系

学校名称：: 专业代码及名称：

分数 平价

指标内涵 等级

评估项目

A B C

满

分

评价等级

A B C

Ⅰ

师

资

队

伍

专

任

教

师

一

教师配备

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均

配备讲师以上职称的教

师担任

主要专业基础课和主要

专业课配备讲师以上职

称教师担任

主要专业基础课和主要

专业课不能按B配备教师
15

二

职称情况

教授、副教授(公共课除

外)占教师总数的 30%以

上

教授、副教授占教师总数

的 25%以上

教授、副教授占教师总数

达不到 10%
10

三

学历与

年龄结构

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占教

师总数的 50%以上或教

学、科研总体水平高。年

龄结构合理

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占教

师总数的 30%以上或教

学、科研总体水平较高。

年龄结构较合理

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占教

师总数达不到 15%或有教

学、科研水平较高的教

师、年龄结构不够合理

10

Ⅱ

办

学

条

件

四

图书资料

图书资料齐全，能保证教

学需要

图书资料较齐全，基本保

证教学需要
图书资料缺口较大 10

五

仪器设备

实验开出率

仪器设备能保证教学需

要，按教学大纲和教学计

划开设出大部分实验课，

基础实验开出率 90%以上

仪器设备基本保证教学

的需要，基础实验开出率

80%以上

仪器设备所缺较多基础

实验开出率 70%以上
10

Ⅲ

教

学

情

况

六

教学计划

教学计划符合培养目标

的要求，课程设置合理

教学计划基本符合培养

目标的要求，课程设置较

合理

教学计划与培养目标脱

节，课程设置不够合理
10

七

课程开出情况

能按教学计划开出全部

课程

能按教学计划基本开出

全部课程
达不到 B项要求 10

八

教学实习

教学实习符合要求执行

情况良好；有讲师以上职

称的教师指导毕业论文

及设计

教学实习符合要求执行

情况基本良好；有讲师指

导毕业论文及设计

教学实习大部分能落实，

毕业论文及设计有教师

指导

5

九

思想品德教育

思想政治机构健全人员

素质高，工作制度化、经

常化，学生政治理论水

平高

思想政治机构健全人员

素质较高，工作情况较

好，学生政治理论水平较

高

达不到 B项要求 5

Ⅳ
十

考核管理制度
制度健全，执行情况良好

制度健全，执行情况基本

良好
达不到 B项要求 10

Ⅴ

十一

应届本科生

综合素质

修完本专业全部课程，成

绩合格身体健康，有较强

的专业适应能力

修完本专业全部课程，成

绩合格，身体健康，有一

定的专业适应能力

达不到 B项要求 5

总 计

评审意见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评审专家签字 年 月 日

注：请在相应的评审意见栏后打“√”。



专业评价标准说明

一、专业等级评价标准中各项评分指标均分为 A、B、C三个等级。

二、等级评价标准

Ⅰ

一 A级 12.75-15.00 B 级 10.50-12.74 C 级 9.00-10.49

二 A 级 8.50-10.00 B 级 7.00-8.49 C 级 6.00-6.99

三 A 级 8.50-10.00 B 级 7.00-8.49 C 级 6.00-6.99

Ⅱ

四 A级 8.50-10.00 B 级 7.00-8.49 C 级 6.00-6.99

五 A 级 8.50-10.00 B 级 7.00-8.49 C 级 6.00-6.99

Ⅲ

六 A级 8.50-10.00 B 级 7.00-8.49 C 级 6.00-6.99

七 A 级 8.50-10.00 B 级 7.00-8.49 C 级 6.00-6.99

八 A 级 4.25-5.00 B 级 3.50-4.24 C 级 3.00-3.49

九 A 级 4.25-5.00 B 级 3.50-4.24 C 级 3.00-3.49

Ⅳ 十 A级 8.50-10.00 B 级 7.00-8.49 C 级 6.00-6.99

Ⅴ 十一 A级 4.25-5.00 B 级 3.50-4.24 C 级 3.00-3.49

三、专业等级评价标准总分 A 级>85 分，70 分<B 级<85 分，60 分<C 级<70 分（具体标

准见指标体系），总分 70 分以上的专业可初审列为学士学位授予权新增专业。

四、专业根据实地考察评审情况，可参照各申报专业所在系的自评情况打分。



附件 2

申请学士学位授予权

专业申报表

类 型 □新增 □调整

学科门类：

门类代码：

专业名称：

专业代码：

批准时间：

学校名称：

单位代码：

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

年 月 日填

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封面“学科门类、门类代码、专业名称、专业代码”按照中华人民

共和国教育部 2012 年颁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调整后的学科、

专业名称及代码填写。

二、I：“专业简况与自评”按照栏中所列项目简明扼要反映情况和自评

结果，字数限制在 1500 字内。

三、II-1：“实验室情况”中专业实验室名称栏，内容多时，可另加附页。

“实习实践条件”要反映本专业的固定实习基地数及其建设情况；近三年实

习实践经费投入、组织保障与实施方式等。

四、III：“师资队伍情况”专业课教师详细情况，限填本教研室（系、所）

在编的教师。“兼职” 指非本单位人员。

五、IV-3：“在研项目情况”、V-1：“教学计划”、V-3：“专业课”、Ⅵ-2：

“学生参加校级以上各种竞赛活动及获奖情况”可单列，作附件说明。

六、V-5：“毕业论文（或毕业设计）情况”在应届毕业生毕业当年三月

底前单列上报。

七、除另有说明外，所填内容的时间截止为该专业有应届本科毕业生

当年的二月底。

八、除已规定的栏目外，一律不得另加附页。

九、本表填写内容必须属实，字迹要端正、清楚。打印字体根据实际

可选择宋体或仿宋体。

十、复制时，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，纸张限用国际标准 A4型，装订要

整齐。

十一、本表封面之上，不得另加其他封面。



Ⅰ 专业简况与自评（专业建设、师资队伍、教学条件及教学情况、科学研究、人才

培养和教学管理工作等）



Ⅱ 教学设施情况

Ⅱ-1 实验室情况

专 业 实 验 室 名 称
专业实验室面积

（M
2
）

设备数

（台）

设备价值

（万元）

共 计

Ⅱ-2 实习实践条件

Ⅱ-3 本专业图书资料情况

藏 书 量（万册）（含电子读物）
中 文

外 文

拥有期刊数（种）（含电子读物）
中 文

外 文

近 3年图书文献资料购置经费

（万元）



Ⅲ 师资队伍情况

Ⅲ-1 总体情况

年

龄

结

构

专业技术职务
人数

合计

35 岁

以下

36 至

45 岁

46 至

55 岁

56 至

60 岁

61 岁

以上

教授（或相当专

业技术职务者）

副教授（或相当专

业技术职务者）

讲师（或相当专

业技术职务者）

Ⅲ-2 专业课教师详细情况

姓 名
性

别

出生

年月
职称

最高

学位

授学位单位

名称

获最高学位的专业

名称

是否

兼职



Ⅳ 科学研究

Ⅳ-1 近 3 年科研总体情况（含教学研究与教学成果）

科研经费

（万元）

出版专著

（含教材）

部

发表学术

论文（篇）

获奖成果

（项）

鉴定成果

（项）

专利

（项）

Ⅳ-2 主要科研成果

成果（获奖项目、论文、专著）

名称

获奖名称、等级或鉴定单

位，发表刊物，出版单位，

时间

姓 名
署名

次序

Ⅳ-3 在研项目情况

主要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
科研经费

（万元）
姓 名 承担工作



Ⅴ 教学情况

Ⅴ-1 教学计划

Ⅴ-2 公共课

课程名称 课时
授课教师

课程名称 课时
授课教师

姓 名 职 称 姓 名 职称

Ⅴ-3 专业课

课程名称 课时
授课教师

课程名称 课时
授课教师

姓 名 职 称 姓 名 职 称



Ⅴ-4 实验、实习课

课程名称 课时
授课教师

课程名称 课时
授课教师

姓 名 职 称 姓 名 职称

Ⅴ-5 毕业论文（或毕业设计）情况

学

号
姓 名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题目 指导教师 职 称 备注

Ⅵ 学生情况（本专业）

Ⅵ-1 基本情况统计

类 别 在校生人数 当年招生人数 今年毕业人数 已毕业人数

本 科

专 科

成职教

总 计

Ⅵ-2 学生参加校级以上各种竞赛活动及获奖情况

竞赛活动名称 级别 学生参加情况 获奖情况 备注



Ⅶ管理情况

Ⅶ-1 有关教学、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及执行情况

Ⅶ-2 学生管理队伍基本情况

姓 名
性

别

出生

年月
职 称

最高

学位

授学位单位

名称

获最高学位的

专业名称

是否

兼职



Ⅶ-3 本专业辅导员的教学、科研情况

Ⅷ 审核意见

院

系

意

见

院系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年 月 日

单

位

学

位

评

定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
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（签章）： 年 月 日


